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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學生姓名
	性 別
	監護人姓名
	年    級
	是否為特殊生
(含特教與學輔)

	
	
	
	    年      班
	□是     □否

	申請條件說明
	助學金緣起：
由校友傅星衡先生發起，與社會賢達募資助學，拋磚引玉，傳遞愛與溫暖的正能量，期望能幫助乖巧懂事、積極向上，不因家貧而喪志的孩子。本補助採每月撥款2000元，以資助一年共12個月為原則(九年級補助至6月份畢業止)的方式，期勉孩子能在較長期穩定的環境下安心求學。
申請條件：1.導師認定該生有家境貧困的事實。
        2.該生品行端正、懂事有禮貌，並積極向上。
 備註：
  1.補助名單由本管理小組會議審查後，陳 校長核定。
  2.補助對象限定為本校學生。
  3.補助金額一律匯入學生帳戶。
(特殊情形由委員同意得匯入學生監護人或其指定帳戶，或得由學生至出納組簽領)
    (未檢附轉帳銀行、郵局或信用合作社帳戶影本，不予收件)
  4.導師得隨時評估學生狀況及經濟是否好轉，決定是否持續予以補助。
  5.經導師追蹤基金如被不當使用，可隨時停止或調整發放。

	申請內容概述
	請具體且詳細說明家庭狀況及該生平日在校表現

	申請人簽章
	
	申請人班級導師簽章
	

	校長核示:

	承辦人簽章
	單位主管簽章
	會計簽章
	總務主任簽章
	校長核章

	
	
	
	
	



